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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人權委員會                           
第 4 屆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兼召集人菊(2 時 30 分至 2 時 45 分許委員兼副召集人銘春

代，2 時 45 分至 4 時 54 分社會局姚局長雨靜代)      

記錄：董佩瑄  

出席委員：朱立熙 台邦．撒沙勒 楊富強  陳清泉 蔡麗玲 李佳燕 

姚雨靜  范巽綠(黃盟惠代)  張乃千(陳淑芳代)  

陳月端(丁麗仙代)  谷縱‧喀勒芳安(蔡承道代)  

列席人員：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黃虹堯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林美伶 鄭義勳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林威廷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陳盈方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林琬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蘇娟娟 沙素娟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張瑞琿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陸映芬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沈秀珍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李淑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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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邱招芳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黃江祥  

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陳嘉惠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林慧姬 陳妤溱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王作勇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黃照淮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呂淑貞 陳又淳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鄭永發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林秋美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 蘇枝田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請假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王嘉震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許清假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劉正斌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施力群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顏志豪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廖大慶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胡以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陳綉裙 王同選 董佩瑄  

壹、主席致詞： 

今天是人權委員會第 4 屆第 4 次會議，也是本屆最後一次會

議，我謹代表陳菊市長感謝各委員這 2 年來為本市市民權益努力，

在推動人權保障工作上持續給予我們本市人權工作建言和監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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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權保障及推展一向為本市施政重心，人權委員會於市長第一

任任內民國 98 年 5 月成立，提供本市各機關進行重大人權議題調

查、評估與規劃方向之諮詢、推動國際人權組織合作交流、研議人

權教育政策及宣導人權保障觀念。 

在國際人權交流方面，今(106)年7月3日韓國首爾大學與市府進

行人權城市交流；此外亦辦理「濟州4.3影像臺灣展」展示，讓民眾

透過觀展進一步瞭解跨越國界的歷史事件。 

而在本市人權業務推動方面，相關局處持續推動各項服務，藉

由人權委員會的指導與監督，持續推動人權相關工作，在各局處的

努力下，本府有許多具體成果： 

在弱勢族群人權方面，為迎接今(106)年12月3日高雄市國際身

心障礙者日，推出「GIVE ME FIVE愛存在」，邀請市民朋友共同響

應，具體落實消除對於身障者的歧視。 

在多元族群人權方面，今(106)年11月5日於大魯閣草衙道舉辦

「港都酷兒達人秀」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並將同志族群納入市民

集團婚禮，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同志權益。 

在教育人權方面，持續辦理人權教育議題種子教師計畫，協助

教師建構生活化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從課程中習得人權素養。 

在工作人權方面，除了保障勞工的各項權益，亦特別策劃勞動

人權相關展覽，保存產業變遷的勞動記憶與歷史軌跡。 

本市人權業務在各局處一同努力之下，都有一定的進展。再次

感謝本屆委員 2 年來對本府人權推動工作的指導與監督，給予我們

前進的動力，讓本市在人權推展上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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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針對上次會議紀錄蔡麗玲委員提出請衛生局檢視醫療院所初

診單之婚姻狀況，請幕僚單位更正，餘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歷次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辦理情形。 

陳清泉委員：編號 1，人權專區網頁如經各單位提供並確認後，建

議可對民眾直接開放，再參考民眾意見做修正，無

需經本會審查。 

朱立熙委員：編號 2，對歷史博物館舉辦濟州 4.3 影像展給予肯定， 

濟州 43 平和基金會對高雄歷史博物館這次的展覽也

非常滿意，也因此奠下良好關係，期待明年濟州 43

事件 70 周年的交流。 

蔡麗玲委員：編號 4，非常感謝衛生局參採本人建議，將工作報告

中的婦女醫療人權改為性別醫療人權。針對初診單是

否調查婚姻狀況，各診所之作法不同，建議衛生局可

提供新的初診單版本給各院所，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

題。 

陳清泉委員：編號 5，人權學堂當初建構的用意與後續的經營有

落差，在目前的經營管理下，參觀人潮減少很多，

且因經營團隊多次轉換，希望民政局可給予委辦經

營之組織ㄧ些指導和經驗分享，並多舉辦一些活

動，讓人權學堂有更多人氣。 

決定： 

（一）編號 1 除管，請研考會資訊中心開放人權專區網站供民眾瀏

覽。 

（二）編號 2、3 除管。 

（三）編號 4 除管，請衛生局依委員建議辦理，建立一站式的健康

中心，也提供多元性別醫療的示範點，給市民全方位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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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四）編號 5 除管，請民政局在未來進行委辦程序時，針對人權學

堂的內容及活動持續加強推動，並在工作報告中呈現更多人

權學堂的活動。 

 

二、各相關推動人權業務執行概況報告（由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

勞工局、衛生局、文化局、新聞局及高雄廣播電臺、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報告）。 

李佳燕委員：教育局是否了解公私立幼兒園紙筆作業之嚴重

性？因為在基層每天接觸很多小朋友，親眼看到

許多幼兒園的孩子有紙筆作業。另於報告提到 105

年發放問卷調查，關於 105 年的調查對象是誰？

問卷如何發放？是否有許多無法調查到真實面向

的因素，請教育局應重視此問題。 

楊富強委員： 

(一)性別人權在推動人權教育上非常重要，大法官釋字 748

號解釋也已揭櫫同志婚姻合法化，若公務員在人權觀念

無法突破，也很難說服民眾接受。希望各局處在辦理人

權教育時，應讓公務夥伴瞭解性別平權的理念；也希望

教育局能加強性平會推動同志教育之對話。 

(二)最近有同志辦理結婚登記被駁回之案例，造成法制化前

同志婚姻未成立導致同志繼承權或婚姻相關權益被剝

奪，引起欲提起國賠的請求之爭議，相關單位對此議題

可提早因應。建議有機會能在中央發聲，應請求盡速通

過法案。 

蔡麗玲委員：建議各局處應就提案討論的問題直接討論，若事

前準備充分的回應說明資料，請事先提供紙本，

若二週前無法將資料放入會議手冊中，可以當天

補充紙本資料，以節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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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撒沙勒委員：針對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所報告之原住民狩

獵權事項，原民會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主動向中

央或農、林業局等單位接洽關於原住民狩獵之問

題，以具體保障原住民在設備上及環境上之狩獵

安全性。 

陳清泉委員：針對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所報告之拉瓦克部落居民

安置案，拉瓦克剩下之 14 戶住戶該如何處理？異

地安置保存原民文化和原民會安置的方式有些衝

突點，所以他們不願意接受安置，是否有做妥善

的處理。 

決定： 

（一）請教育局、民政局、原民會等單位依委員意見留意辦理。 

（二）下次會議請各局處針對提案討論之回應事先提供資料。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朱立熙委員 

案由：請市府規劃明(107)年組團參加濟州 43 事件 70 週年紀念活動事宜 

說明： 

一、 說明：濟州「43 平和財團(基金會)」李文教理事長今年兩度率團

來訪高雄，並於 8/20 為「濟州 4.3 影像展」於歷史博物館揭幕，

並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與高雄市各單位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友

好關係。 

二、 鑒於明(107)年為濟州 43 大屠殺事件 70 週年，濟州自治道政府

與和平基金會將擴大舉辦紀念活動，文在寅總統會親自出席紀

念儀式。建議市府能及早規劃，以便提前告知對方參與意願，

使高雄市成為最大與層級最高的外國代表團，為高雄市的「人

權外交」開創新猷。 

決議：請相關局處待收到活動相關訊息及邀請函後評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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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李佳燕委員 

案由：針對兒童在學校接受教育時，其人權之保護事宜。 

說明：因兒童在學校受教育時，其人權之保障事宜繁多，故先舉數項具

體之事宜，懇請相關單位協助： 

一、明確行文各小學，並在校長、各級主管與教師進修課程時強調，

不宜以不准學生下課，做為處罰學生的方式。因為沒有下課時

適度的休息與活動，更有害學生下堂課上課時的專注力。 

二、明確行文各級學校，並在校長、各級主管與教師進修課程時說

明，當導師無法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時，宜先轉介輔導中心，

請輔導老師協助，必須至少經過 6 個月的觀察諮商，不得擅自
或私下告知學生監護人，表示學生疑似有某種精神疾病，必須

就診。 

因為經常有導師剛開學不到 1 個月，即要求或建議學生的父母
帶小孩去看兒童心智科，實在太草率。 

三、明確行文各小學與幼兒園，並在校長、各級主管與教師進修課

程時強調，不得強迫學生背「弟子規」，更不准作為處罰學生
的方法。 

讀經，已經儼然成為幼兒園和小學的顯學，最常見的讀本是「弟

子規」。許多班級天天背誦，沒有背好的，甚至會被處罰。可
是「弟子規」並非經典，更不適用於現在社會，如果純粹因為

興趣，讀讀無妨，但是不宜成為學校教育強迫學生接受的教材。 

四、 明確行文各幼兒園，並在園長會議與幼教師訓練時強調，不
宜讓五歲以下的孩童拿筆寫小字。這是完全違背幼兒發展的

作法。 

五、 幼兒園與小學學生的父母，甚至連老師亦同，多對孩童正確

的飲食內容以及各個年齡層孩童需要的睡眠時數、運動時間

沒有概念，造成台灣孩童普遍飲用過多含咖啡因的飲料、食

用太多甜食、睡眠嚴重不足、運動量嚴重不足，因此台灣孩
童普遍體能差，體態不良。 

希望相關單位，宜針對老師與家長加強以上諸事項的宣導。

可以印製與發送宣傳品、製作短片在網路上宣傳、於各級會
議時講授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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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讓孩子重拾遊戲玩耍的機會，讓大人(包括老師與家長)認識

遊戲對孩童的重要。 

寒假即將到來，建議教育局可以學英國或澳洲，設計一個另

類的寒假(或暑假)學習護照，不再強調讀幾本書，不再強調

參觀多少展覽，而是強調玩各種遊戲與活動，例如:1.在滿天
星星的天空下睡覺(如露營)，2.騎腳踏車，3.發明一種非網路

的遊戲，且玩這種遊戲玩 3 天，4.到海邊追逐浪花，5.玩泥巴.....

等等。 

決議：請教育局針對委員建議後續積極辦理。 

 

提案三：                                  提案人：蔡麗玲委員 

案由：為落實高雄市人權城市之美名，確保弱勢族群的用路權，建請確

實檢視本市人行道與一般道路無障礙銜接之現況，並儘速改善。 

決議：請工務局依現行法令及委員建議檢視辦理。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朱立熙委員 

案由：建議高雄市政府可拍攝 15 分鐘的人權短片，提供人權種子教師

及人權校長團作為人權教育的材料。 

說明：韓國濟州 43 的紀錄影片對於人權教育是很好的材料，教育局目

前在培訓人權教師，若高雄也能針對 228 到美麗島事件拍攝短

片，將能提供人權種子教師及人權校長團作為人權教育的材料，

民眾也能透過影片更瞭解曾受侵害之人權歷史。另外，若在影片

中加上中英文字幕，亦可提供外賓欣賞。 

決議：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建議評估辦理。 

 

提案二：                        提案人：朱立熙委員、陳清泉委員 

案由：建議市府民政局委辦之人權學堂辦理外語人權景點導覽培訓營，

透過人權導覽課程，介紹高雄從 228 到美麗島事件之歷史，尤其



 9 

以英語及韓語為主，讓外國旅客對台灣現代史有更多基本認識。 

說明： 

一、 因本人最近接到許多外語導覽的邀約，由於日本人在戰後並無

人權事件，故來台灣參觀人權景點的日本人並不多，目前主要

是需要英語及韓語的導覽員。外語導覽員可否透過高雄大學東

語系韓文組的學生，或是大學學過韓語的人，還有在高雄讀碩

士的韓國學生一起來受訓，讓他們對台灣的人權歷史有基本認

識，待培訓完後，即可隨時動員。 

二、 陳清泉委員表示之前人權學堂已辦理 3 梯導覽志工培訓，建議

可延續人權學堂之前培訓之導覽志工人力，從中找出具有外語

能力者，以有效運用人權學堂所培訓之導覽志工資源。 

決議：請民政局參考委員建議研議辦理。 

 

散會：下午 4 時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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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確行文各級學校，並在校長、各級主管與教師進修課程時說明，當導師無法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時，宜先轉介輔導中心，請輔導老師協助，必須至少經過6個月的觀察諮商，不得擅自或私下告知學生監護人，表示學生疑似有某種精神疾病，必須就診。
	因為經常有導師剛開學不到1個月，即要求或建議學生的父母帶小孩去看兒童心智科，實在太草率。
	三、明確行文各小學與幼兒園，並在校長、各級主管與教師進修課程時強調，不得強迫學生背「弟子規」，更不准作為處罰學生的方法。
	讀經，已經儼然成為幼兒園和小學的顯學，最常見的讀本是「弟子規」。許多班級天天背誦，沒有背好的，甚至會被處罰。可是「弟子規」並非經典，更不適用於現在社會，如果純粹因為興趣，讀讀無妨，但是不宜成為學校教育強迫學生接受的教材。
	四、 明確行文各幼兒園，並在園長會議與幼教師訓練時強調，不宜讓五歲以下的孩童拿筆寫小字。這是完全違背幼兒發展的作法。
	五、 幼兒園與小學學生的父母，甚至連老師亦同，多對孩童正確的飲食內容以及各個年齡層孩童需要的睡眠時數、運動時間沒有概念，造成台灣孩童普遍飲用過多含咖啡因的飲料、食用太多甜食、睡眠嚴重不足、運動量嚴重不足，因此台灣孩童普遍體能差，體態不良。
	希望相關單位，宜針對老師與家長加強以上諸事項的宣導。可以印製與發送宣傳品、製作短片在網路上宣傳、於各級會議時講授課程等。
	六、讓孩子重拾遊戲玩耍的機會，讓大人(包括老師與家長)認識遊戲對孩童的重要。
	寒假即將到來，建議教育局可以學英國或澳洲，設計一個另類的寒假(或暑假)學習護照，不再強調讀幾本書，不再強調參觀多少展覽，而是強調玩各種遊戲與活動，例如:1.在滿天星星的天空下睡覺(如露營)，2.騎腳踏車，3.發明一種非網路的遊戲，且玩這種遊戲玩3天，4.到海邊追逐浪花，5.玩泥巴.....等等。

